
附件1：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上海展团参展具体事项
1、 参展费用
1、 免展区特装费和展品运输费。

2、 展位费700元/㎡（光地），实际收取参展商420元/㎡（6㎡起），不足部分由我委统一补贴。
3、 统一制作展板，按150元/块标准展板（不少于0.6m*0.9m，具体尺寸按设计方案另定）收取设计制作费。

4、 差旅费和特殊要求费用自理。
2、 会务费

统一安排参展人员十天（11月13日至22日，22日中午12:00前退房）的住宿、当地市内交通，每位参展人员暂收取会务费3300元（暂定）。本着自愿的原则，参展单位可自行决定是否需要该项服务。
3、 时间安排

2010年9月1日前，反馈《参展申请表》；

2010年9月15日前，上报项目信息、会刊资料信息、展板制作内容和参展人员信息（包括照片、往返日程安排及机/车票预订要求等）；
2010年10月29日前，参展企业将有关费用汇达上海科技会展有限公司；

2010年11月6日前，展品集中托运；

2010年11月14日至15日，进场布展；

2010年11月16日至21日，展出期；

2010年11月21日至22日，撤展，办理托运；

4、 有关参展的其他具体事项和细则，今后由上海科技会展有限公司另行通知。“高交会”的详情也可通过 http://www.chtf.com网站查询了解。
5、 收款单位
户  名：上海科技会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市西支行

账  号：310066085018000761488

6、 联系方法

上海科技会展有限公司

地  址：钦州路100号2号楼3楼（200235）

联系人：陈杰  李淑珍

电  话：54065158  54065121

传  真：54065150

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

联系人：王朝元  

电  话：53080900-532  

传  真：53080521

附件2：
参展申请表

    本单位决定参加2010年11月16日-21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海展团，并保证支付各项参展费用，服从主办单位及承办单位的统一安排。（请加盖公章后传回）


单位名称：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Email：             
布展联系人：                手机：                 Email:              
主要项目名称：                                                         
面积要求：长    M × 宽     M =     M2（最终面积由承办单位统一协调确定）

展示形式： (展板  (图片  (模型  (实物  (现场演示  (多媒体播放

布展要求：（以下特殊要求为展馆收费项目）

1、上/下水：           特殊用电：        A         V； 

通讯端口：1M网络接口    个；2M网络接口     个；是否需要独享       
2、 其它要求：                                                        
	主要展品情况

	实

物

或

模

型
	展品名称：

	
	数量：
	重量：                   （公斤）

	
	尺寸（长：        米，宽：          米，高：         米）

	展

板
	数量：
	尺寸（米）：

	备注
	提供图片大小要求在500K以上。


注：请填妥此表，并于2010年9月1日前反馈至上海科技会展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钦州路100号2号楼3楼（200235）

联系人：陈杰  李淑珍    电话：54065158  54065121    传真：54065150

        cj@stcec.com   lsz@stcec.com
· 本表可在此网站下载（此网站也作为本次活动的资料交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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